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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爲提高敏實科技大學遠距教學品質，依敏實科技大學遠距教學施行辦法第

六條規定，特訂定本校遠距教學課程規範。 

二、 本規範所稱遠距教學課程，指每一科目授課時數二分之一以上以遠距教學

方式進行者。亦即整個學期應有 9 週（不含）以上採用不到校上課的遠

距教學模式。 

三、 依本規範進行遠距教學之教師，其教學內容應符合以下之規定： 

(一) 授課教材 

1. 教學大綱(含課程目標、課程大綱、上課進度、教學方式、課程要

求、 評分標準、參考書目等)須於課程初選前公告至平台。 

2. 教師親自預先錄製的數位影音教材，應佔遠距教學總節數的一半以 

上 (若以兩學分課程為例，整個學期至少 9週採用遠距教學模式，

則遠距教學總節數最低門檻為 9*2＝18 節，故教師親自預先錄製

的數位影音教材，應達 9*2/2＝9 節以上。依此原則計算，三學分

課程之錄製數位影音教材，應達 9*3/2＝13.5 節以上。日間部每節

以 50 分鐘計，進修推廣部每節以 45 分鐘計。故整學期 3學分日

間部總錄製時間應達 675分鐘/進修部為 607.5分鐘；2學分日間部

總錄製時間應達 450分鐘/進修部為 405分鐘)。 

3. 數位影音教材製作完成後，一律上傳至本校遠距教學系統平台。 

(二)師生互動 

1. 課程公告：課程相關資訊需即時公告，至少須達 18次以上。 

2. 議題討論：有別於一般課程公告，應另開設討論區(如課程討論、

主題討論等)，整學期應有 2 次以上的議題討論，每位學生需參與

至少 1 次以上討論（張貼留言），並有教師回應紀錄。 

3. 每學期至少需有 3次(期初、期中及期末)面授。 

(三) 成績評量 

1. 使用平台線上作業功能，且須在系統平台上公告繳交作業內容及期

限，除特殊情況外，一律採以線上繳交方式為主。應有 2 次以上

的學生作業或報告繳交紀錄。 

2. 使用平台線上學習評量功能，整學期應有 1 次以上(如平時測驗、

期中或期末測驗)的試卷施測以及教師批改紀錄。 

(四) 教學評量 



1. 學生應於期中與期末填寫教學評量問卷。 

2. 遠距教學課程之平均教學評量成績需達 80分。 

四、 遠距教學課程實施完畢後，需完成第三條全部規定，每學期由教學發展中

心做成檢核表，送交遠距教學推動評議委員會審議。 

五、 本規範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